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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5 年度江苏高校
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

招标工作的通知

各普通高校：

根据《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基地管理办法》）有关规定，现就

2015 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（以下

简称“基地重大项目”）招标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选题来源、研究周期及经费安排

参与此次招标的基地重大项目选题由 2015 年新批准立项建

设的 10 个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根据基地中长期

建设规划和学术发展方向确定（见附件 1）。各中标基地重大项

目的研究周期一般为 2-3 年；经费资助额度由评审专家根据中标

项目的质量综合评定，由各招标基地从基地建设经费中统一列

支。

二、投标条件

全省高校具有正高级职称，在编在岗，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

素质和良好的学术道德，在所在学科领域有一定的学术影响，年

龄不超过 60 周岁（1956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），能够按《基地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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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从事驻所研究的教学科研人员均可参加投

标。

基地重大项目同时面向省委党校、省社科联系统开放。欢迎

省委党校、省社科联系统符合条件的科研人员参加投标。

目前正在承担我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与重点

项目、委托研究项目、基地重大项目的负责人不得再次申报。

三、投标材料报送

请各高校和省委党校、省社科联社科研究管理部门认真做好

项目投标组织工作，指导投标人按要求如实填写《江苏高校哲学

社会科学项目申报书（基地重大项目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申报书》。

见附件 2），并于 2015 年 11 月 30 日前集中将《申报书》一式 5

份报送我厅社政处，逾期不予受理。联系人：陈金龙、王璐，电

话：025-83335363、83335663；电子版发送至 szcjd@ec.js.edu.cn；

申报材料现场审核地址：南京市北京西路 15 号 1513 室。

附件：1.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选题

    2.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申报书（基地重大

项目）

省教育厅

2015 年 10 月 23 日

抄送：省委党校、省社科联。


